
证券代码：603955         证券简称：大千生态        公告编号：2017-031 

 

大千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中运河风光带提升改造工程总承包（EPC）合同》，

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74,547,000.00 元。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经发包人、承包人双方盖章和法定代表人（授权代

表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合同总工期 215日历天。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该合同的签订有利于扩大公司经营规模，

并对公司当期及明年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特别风险提示： 

合同条款中已对合同范围、合同价格、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

确约定，合同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

境、天气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

部履行。 

 

一、审议程序情况 

公司订立《中运河风光带提升改造工程总承包（EPC）合同》无需提交董事

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大千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中运河风光带提升改造

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的中标单位。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7年 7月 26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重大工程中标公告》（公告编号：

2017-02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同双方就合作事宜协商一

致，于 2017年 9月 6日与宿迁市宿豫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包人”）签订了《中运河风光带提升改造工程总承包（EPC）合同》。合同标的

情况如下： 

1、工程名称：中运河风光带提升改造工程 

2、工程地点：宿迁市宿豫区北至二号桥南至三号桥 

3、工程内容： 

设计内容：二号桥至三号桥段的现场测量、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及概算、施

工图设计   

施工内容：四号桥至五号桥段经审核通过后的全部施工图内容的施工  

    养护内容：四号桥至五号桥段经审核通过后的全部施工图内容的养护 

4、工程承包范围：中运河风光带提升改造设计施工 

5、合同工期： 

设计开工日期：合同签订之日起。 

    施工开工日期：以监理签发的开工令为准。 

    合同总工期：215 日历天 

    养护管理日期：工程完工验收合格之日起养护两年。养护期满后办理移交验

收手续。 



6、合同价格：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74,547,000.00元，其中： 

设计服务费为人民币 5.1元/平方米，暂定为人民币 4,947,000.00 元，最终

获取的设计服务费以实际占地面积乘以中标单价进行计算调整； 

施工部分：下浮率为 13 %（税费前下浮），暂定为人民币 69,600,000.00

元。 

7、工程质量标准： 

工程设计质量标准：符合国家、江苏省相关规范、标准 

工程施工质量标准：合格 

养护质量标准：达到《江苏省城市园林绿化养护管理规范及等级标准（设施

维护和植物养护）》、《宿迁市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标准》一级养护标准。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建设单位名称：宿迁市宿豫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2年 9月 4日 

股东：宿豫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史明霞 

注册资本：4,000万人民币 

住所：宿豫区珠江路 

经营范围：经营管理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承担政府发包或委托

并由财政资金投资的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经营有收益权的市政公用设施；

投资、经营与市政公用设施相关的土地开发、房地产综合开发业务；法律、法规

许可的其他业务。 

2、公司与宿迁市宿豫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

三个会计年度，发包人与公司发生过类似业务，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8 日中标千

鸟园整体提升改造工程总承包（EPC）项目，该项目合同金额为 35,100,000 元。 



三、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金额：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74,547,000.00元，其中： 

设计服务费为人民币 5.1元/平方米，暂定为人民币 4,947,000.00 元，最终

获取的设计服务费以实际占地面积乘以中标单价进行计算调整； 

施工部分：下浮率为 13 %（税费前下浮），暂定为人民币 69,600,000.00

元。 

2、结算方式： 

    设计部分付款：提交合格的施工图纸后付设计费的 85%，余款待工程竣工验

收合格且审计结束后付清； 

    施工部分付款：完成总工程量的 50%时，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10%；工程施工

结束并经初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40%；自初步验收合格之日起，满

12个月且养护管理及成活率各项指标均符合要求，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70%；自初

步验收合格之日起，满 24个月后进行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实际发生工程量

价款的 90%（实际发生工程量价款大于合同价款的，支付至合同价款的 90%）；

工程审计结束后付清余款。如管养期满，但工程质量修复问题未解决，则管养期

和管养考核同时顺延至工程质量修复问题全部解决，解决期间相关费用由承包人

承担。 

3、工程地点：宿迁市宿豫区北至二号桥南至三号桥 

4、合同工期： 

设计开工日期：合同签订之日起。 

    施工开工日期：以监理签发的开工令为准。 

    合同总工期：215 日历天 

    养护管理日期：工程完工验收合格之日起养护两年。养护期满后办理移交验

收手续。 

5、违约责任：承包人未能按双方约定的时限提交施工图设计的，每延期 1



天，应当向发包人支付该阶段设计费的 0.2%违约金。承包人未能按双方约定的

时限完成工程建设的，承包人自愿承担误期赔偿金额，每延误 1日的误期赔偿金

额为人民币 1万元，累计最高赔偿金额为合同价款的 2%。承包人在开工时或施

工过程中擅自变更项目负责人的，承包人承担每人次 5万元人民币的违约金，且

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擅自变更项目管理机构其他人员的，承包人承担每人次 3

万元人民币的违约金。承包人工程完工后，经三次验收仍存在较多问题，未被认

定为合格的，除自费修整至合格，修整所用的时间视为误期。第一次验收不合格

的，承包人应当支付违约金 20万元，第二次验收仍不合格的，承包人应当支付

违约金 30万元。 

6、争议解决方式：在争议提交调解之日起 30日内，双方仍存有争议时，或

合同任何一方不同意调解的，向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合同经发包人、承包人双方盖章和法定代表人（授

权代表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8、合同签署时间和地点：本合同于 2017 年 9月 6日在宿迁市宿豫区城市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 

四、说明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根据合同的相关条款约定，若该合同顺利履行，会对公司当期及明年的

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且该合同的顺利签订及履行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

提高业务承接能力，为公司后续工程项目的合作与开拓提供更多经验，提升公司

工程建设与管理以及持续经营的能力。 

2、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

上述合同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合同条款中已对合同范围、合同价格、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

确约定，合同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

境、天气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

部履行。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千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9月 6 日 


